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婉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建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容以律師

被      告  匡仁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哲誠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

92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匡仁銘犯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施婉瑋、黃建齊均無罪。

    事  實

一、施婉瑋、黃建齊為夫妻，兩人與匡仁銘同為新北市○○區○

○街0○00號之上下樓鄰居，雙方平日因故發生齟齬，於民

國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

萊爾富便利商店前偶遇，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先由上往

下朝黃建齊揮擊一拳，再以左手勾住黃建齊脖子，將黃建齊

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度朝黃建齊臉部使力揮擊一拳，

過程中施婉瑋試圖拉開匡仁銘未果，匡仁銘再對黃建齊臉部

揮擊一拳，並於施婉瑋試圖阻止匡仁銘時，對施婉瑋左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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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部位揮擊一拳，原扶著施婉瑋站立其身後之黃建齊受衝擊

蹲下身，施婉瑋走到黃建齊身旁，匡仁銘跟上前推開施婉瑋

後，朝蹲在地上之黃建齊頭部接連揮擊兩拳，將黃建齊打倒

在地，此時上開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黃建齊爬起身蹲在

匡仁銘面前，持料理用刀具（未扣案）朝匡仁銘大腿向前再

向左劃一刀，匡仁銘隨即再朝黃建齊臉部、頭部、後腦部位

揮擊多次，黃建齊走避後，施婉瑋上前阻擋匡仁銘與其發生

拉扯，匡仁銘欲推開施婉瑋不成，接連朝施婉瑋頭部、臉部

揮擊多次。匡仁銘上開行為致使黃建齊受有左眼創傷性眼球

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等傷害，以致

黃建齊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符合法定失明標準，達

於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程度；至施婉瑋則受有頭部鈍

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施婉瑋、黃建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請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匡仁

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

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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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

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匡仁銘就其如事實欄所示傷害告訴人即被告黃建

齊、施婉瑋等行為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重傷

之犯行，辯稱：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施婉瑋抓住

我左手，我怎麼可能打他打得這麼嚴重云云。辯護人則為其

辯稱：依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顯示，其接受左眼

球破裂修補手術後只需要後續觀察，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

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並無因果關係，被告

匡仁銘應僅構成傷害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匡仁銘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偶

遇，被告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以事實欄所示方式攻擊告

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等情，業據被告匡仁銘於警詢、偵訊、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4至6、11至13、

49頁，審訴卷第91頁，訴字卷第103、168至170頁），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

卷第37、38頁，訴字卷第121至127頁）、證人即超商店員廖

妤晴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60頁）大致相符，並有現場

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61至63頁）在卷可稽，復經

本院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

驗擷圖存卷可查（見訴字卷第54至57、61至90頁）。又告訴

人施婉瑋因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等

傷害，則有告訴人施婉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佐

（見偵卷第14頁）。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依前引勘驗筆錄所示，被告匡仁銘於爭執發生之始，以左手

勾住告訴人黃建齊之脖子，將其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

度朝其臉部使力揮擊一拳（見訴字卷第55頁），其後亦多次

朝告訴人黃建齊臉部、頭部揮擊（見訴字卷第55至57頁）。

而告訴人黃建齊於偵訊時亦證稱：我被他打了一拳之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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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昏掉了，我後來覺得我的眼珠快要掉出來了，我就一直扶

著我的眼珠等語（見偵卷第38頁），足認被告匡仁銘確有朝

告訴人黃建齊臉部猛力揮拳之行為，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黃

建齊左眼重創之結果。又本案發生於000年0月00日18時47分

許，而告訴人黃建齊係於同日19時13分抵達林口長庚醫院接

受急診（見病歷卷第11頁），且當日經眼科會診，確認告訴

人黃建齊眼球破裂出血、潛在性的鞏膜（即俗稱之眼白）裂

傷等開放性眼球傷害（見病歷卷第15頁），此有告訴人黃建

齊於該院之病歷可佐。被告匡仁銘既有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

齊臉部之行為，且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接受醫院

治療時，經醫師確認其有眼球破裂出血之情形，則被告匡仁

銘之傷害行為，與告訴人黃建齊所受如事實欄所示傷害間有

因果關係乙節，即可認定。

  ㈢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為重傷，刑法第10條第

4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診

斷欄記載：「左眼球破裂」，醫囑欄記載：「病患因上症於

110年7月14日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於110年7月14日住

院，於110年7月19日出院」（見偵卷第15頁）；110年9月16

日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

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病患曾

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院門診

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玻璃體

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9月16日回診

視力值為左眼辨光感，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偵卷第46

頁）；111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

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

載：「病患曾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

日至本院門診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

療：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

0年11月25日回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已

達法定失明標準，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審訴卷第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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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則由上開各診斷證明書可知，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

翌日先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復於110年9月15日接受左

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然手術後其回

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亦即僅能正確辨識

眼前15公分內之正確手指數目），顯然已達左眼視力嚴重減

損之程度，而屬重傷無訛。

  ㈣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重

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

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

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

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

害行為足以引起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

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害致重傷

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

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

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

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

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

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

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

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

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查臉部有

諸多如眼、耳、口、鼻等重要器官，倘朝臉部猛力攻擊，可

能造成視能、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

傷害結果，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能預見，被告匡仁銘為智識

正常之人，客觀上亦無不能預見上情之事由，竟疏未預見上

情，多次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齊之臉部，致告訴人黃建齊受

有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害，則被告匡仁銘就告訴人黃建

齊重傷害結果顯然具有過失，依前開說明，應負傷害致重傷

害之罪責。

  ㈤被告匡仁銘雖辯稱告訴人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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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勘驗結果顯示，告訴人黃建齊於遭毆打過程中並無臉部朝

下跌倒或臉部撞擊硬物之情形，自無因跌倒導致左眼重傷害

之可能。至辯護人稱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

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

為並無因果關係云云，然由歷次診斷證明書可知，110年8月

12日係就告訴人黃建齊於110年7月14日接受之第一次左眼球

手術進行門診追蹤，之後經醫師評估認仍有進行後續手術必

要，遂再於110年9月15日進行第二次左眼球手術，是110年8

月12日當時醫院對於告訴人黃建齊左眼球之治療尚未完成，

本無從就告訴人黃建齊左眼視力進行終局之評估，顯無從因

當日診斷證明書未記載告訴人黃建齊視力問題，即認其左眼

視力嚴重減損之結果與被告匡仁銘之行為間無因果關係。是

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均不可採。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經核並不足

採，被告匡仁銘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匡仁銘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

傷罪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匡仁銘

所為僅構成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然經檢察官提出補充

理由書，就被告傷害告訴人黃建齊部分犯行，更正所犯法條

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審酌二者基本社

會事實相同，且經檢察官、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於辯論時充

分辯論，本院自得依更正後法條審理，而無庸再依刑事訴訟

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匡仁銘係因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間同一糾紛事由，

於密接之時間，在相同地點，分別對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

為傷害行為，客觀上難以強行分割，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對

告訴人黃建齊犯傷害致重傷罪、對告訴人施婉瑋犯傷害罪，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致重

傷罪處斷。

  ㈢爰審酌被告匡仁銘僅因路上偶遇素有嫌隙之鄰居即告訴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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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齊、施婉瑋，竟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先猛力毆打告訴人黃

建齊臉部多次，並毆打試圖阻止之告訴人施婉瑋，再持續對

因左眼球重創而無力抵抗之告訴人黃建齊多次重擊，復對救

夫心切而再度嘗試阻擋其暴行之告訴人施婉瑋頭部、臉部進

行多次攻擊，其手段暴虐，終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左眼視力

嚴重毀損之重傷結果，惡性實屬非輕。兼衡被告匡仁銘雖坦

承傷害犯行，惟否認傷害致重傷犯行，復未賠償告訴人等所

受損害之犯後態度，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須定

期洗腎，經濟來源為家人資助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

絡，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共同徒手毆打匡仁銘，致匡仁銘受

有兩側大腿肌肉斷裂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所為

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依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

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

述，告訴人匡仁銘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錄影

畫面，以及告訴人匡仁銘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主要論據。惟被

告黃建齊、施婉瑋均堅詞否認有上開犯行，被告黃建齊於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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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程序時辯稱不知道匡仁銘如何受傷，被告施婉瑋則辯稱沒

有出手打人等語。其等共同辯護人則為被告黃建齊及施婉瑋

辯稱：被告黃建齊所為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目的，至被告施婉

瑋則無法預見被告黃建齊之行為，與被告黃建齊間不具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不構成共同正犯等語。

四、經查，被告黃建齊於衝突過程中持料理用刀具朝告訴人匡仁

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之情，業經本院依監視錄影勘驗結

果認定如事實欄所載，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匡仁銘兩側大腿

肌肉斷裂之情，亦有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大腿傷口縫

合照片存卷可查（見偵卷第16、17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

定。

五、被告施婉瑋部分：

    依勘驗結果顯示，被告黃建齊持刀為上開行為時，被告黃建

齊跪趴在告訴人匡仁銘前方，被告施婉瑋雖站立在被告黃建

齊前方，然視線落在剛走出超商之店員身上，並未注意被告

黃建齊之動作（見訴字卷第70頁），自難認被告黃建齊持刀

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當下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間有

何犯意聯絡；又本案係因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路上偶遇告

訴人匡仁銘時產生之糾紛，亦難認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

間就上開傷害行為有何事前之謀議，是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

匡仁銘傷害結果，與被告黃建齊間顯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

擔，自無構成傷害罪之餘地。

六、被告黃建齊部分：

  ㈠按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

為，不罰；又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23條

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侵害行為

業已進行或正在持續者，均屬現在之侵害，須待該行為失敗

無法發生結果，或攻擊者行為已完全結束或終局放棄，始得

謂侵害業已過去。又正當防衛乃源於個人保護及維護法秩序

原則，係屬正對不正之權利行使，並不要求防衛者使用較為

無效或根本不可靠之措施。苟防衛者未出於權利濫用，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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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之意思，則防衛方法不以出於不得己或唯一為必要，只

要得以終結侵害並及時保護被侵害之法益，均屬客觀必要之

防衛行為，並不以侵害之大小與行為之輕重而有所變更。是

防衛行為是否客觀必要，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重

輕、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

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而綜合判斷；其標準乃在於

一個理性之第三人，處於防衛者所面臨之情況，是否亦會採

取同樣強度之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唯一手段為要

件，並無須考慮所保護法益是否優越於所侵害法益之法益平

衡問題，且防衛者如非不必要衝突之製造者，其是否能另以

逃避、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擊行為，亦在所不問。

  ㈡經查，依本院勘驗結果所示，自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43秒

起至被告黃建齊持料理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同日18時49

分1秒止，告訴人匡仁銘持續不斷單方面攻擊被告黃建齊與

試圖阻擋之被告施婉瑋，且於被告黃建齊已不堪攻擊蹲下身

時，仍繼續朝被告黃建齊頭部重擊多次致其倒地(見訴字卷

第54、55頁），全無停止攻擊之意思。又被告黃建齊持刀攻

擊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雖發生於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情

況，告訴人匡仁銘因而分神略為停手之際，而審酌告訴人匡

仁銘先前攻擊行為並未因被告施婉瑋之阻擋，或因被告黃建

齊倒地而停止，自難僅因告訴人匡仁銘之攻擊稍有暫歇，即

認定其攻擊行為已經結束，且告訴人匡仁銘自同日18時49分

39秒起至同日52分58秒止，仍持續攻擊被告黃建齊、施婉瑋

長達3分鐘之時間（見訴字卷第56、57頁），顯然告訴人匡

仁銘並無因超商店員查看而停手之意思。況就被告黃建齊而

言，告訴人匡仁銘既係陸續攻擊，加以被告黃建齊之左眼球

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朝其臉部攻擊之行為而破裂，顯然無法判

斷或預期告訴人匡仁銘究竟於何時始願意罷手，是被告黃建

齊於告訴人匡仁銘攻擊暫歇之際出手反擊，乃屬防衛自身及

其妻即被告施婉瑋權利之合理行為。復審酌被告黃建齊左眼

球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攻擊而破裂，告訴人匡仁銘非但未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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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告黃建齊之攻擊，甚至進而攻擊試圖阻止之被告施婉

瑋，則被告黃建齊持隨身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大腿，以期

使對方喪失行動力之行為，亦難認有防衛過當之情事。是辯

護人主張被告黃建齊所為構成正當防衛，應屬可採。

七、由上所述，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匡仁銘之傷害結果，與被告

黃建齊間並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無從構成傷害罪名。至

被告黃建齊雖有傷害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然核係就告訴人

匡仁銘之不法侵害行為，為維護自身及被告施婉瑋之權利所

為之防衛行為，應成立正當防衛，且無防衛過當之情形，而

屬不罰之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施婉

瑋、黃建齊應負任何刑事罪責，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施婉

瑋、黃建齊犯罪，而應為被告施婉瑋、黃建齊無罪之諭知。

八、末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前2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

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被告黃建齊因下咽惡性腫瘤第四期，於112年3月

5日住院，於112年3月7日接受氣管切開手術及喉直達下咽切

片手術，112年3月11日出院，有被告黃建齊林口長庚醫院11

2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被告黃建齊既已接受氣切

手術，須使用呼吸器始能維持呼吸，復已因下咽惡性腫瘤達

第四期，顯已難以到庭接受審判，而本院審理時既經被告黃

建齊之辯護人為其實質辯護（見訴字卷第169、170頁），復

經本院認應為被告黃建齊無罪之諭知，對其防禦權並無妨

礙，依上開法條規定，毋庸停止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9

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待其到庭，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第294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姜長志偵查起訴，經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湘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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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宥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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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婉瑋






            黃建齊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容以律師
被      告  匡仁銘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哲誠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92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匡仁銘犯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施婉瑋、黃建齊均無罪。
    事  實
一、施婉瑋、黃建齊為夫妻，兩人與匡仁銘同為新北市○○區○○街0○00號之上下樓鄰居，雙方平日因故發生齟齬，於民國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萊爾富便利商店前偶遇，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先由上往下朝黃建齊揮擊一拳，再以左手勾住黃建齊脖子，將黃建齊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度朝黃建齊臉部使力揮擊一拳，過程中施婉瑋試圖拉開匡仁銘未果，匡仁銘再對黃建齊臉部揮擊一拳，並於施婉瑋試圖阻止匡仁銘時，對施婉瑋左太陽穴部位揮擊一拳，原扶著施婉瑋站立其身後之黃建齊受衝擊蹲下身，施婉瑋走到黃建齊身旁，匡仁銘跟上前推開施婉瑋後，朝蹲在地上之黃建齊頭部接連揮擊兩拳，將黃建齊打倒在地，此時上開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黃建齊爬起身蹲在匡仁銘面前，持料理用刀具（未扣案）朝匡仁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匡仁銘隨即再朝黃建齊臉部、頭部、後腦部位揮擊多次，黃建齊走避後，施婉瑋上前阻擋匡仁銘與其發生拉扯，匡仁銘欲推開施婉瑋不成，接連朝施婉瑋頭部、臉部揮擊多次。匡仁銘上開行為致使黃建齊受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等傷害，以致黃建齊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符合法定失明標準，達於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程度；至施婉瑋則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施婉瑋、黃建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匡仁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匡仁銘就其如事實欄所示傷害告訴人即被告黃建齊、施婉瑋等行為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重傷之犯行，辯稱：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施婉瑋抓住我左手，我怎麼可能打他打得這麼嚴重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稱：依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顯示，其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後只需要後續觀察，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匡仁銘應僅構成傷害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匡仁銘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偶遇，被告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以事實欄所示方式攻擊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等情，業據被告匡仁銘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4至6、11至13、49頁，審訴卷第91頁，訴字卷第103、168至17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37、38頁，訴字卷第121至127頁）、證人即超商店員廖妤晴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60頁）大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61至63頁）在卷可稽，復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存卷可查（見訴字卷第54至57、61至90頁）。又告訴人施婉瑋因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則有告訴人施婉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佐（見偵卷第14頁）。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依前引勘驗筆錄所示，被告匡仁銘於爭執發生之始，以左手勾住告訴人黃建齊之脖子，將其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度朝其臉部使力揮擊一拳（見訴字卷第55頁），其後亦多次朝告訴人黃建齊臉部、頭部揮擊（見訴字卷第55至57頁）。而告訴人黃建齊於偵訊時亦證稱：我被他打了一拳之後，我就昏掉了，我後來覺得我的眼珠快要掉出來了，我就一直扶著我的眼珠等語（見偵卷第38頁），足認被告匡仁銘確有朝告訴人黃建齊臉部猛力揮拳之行為，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黃建齊左眼重創之結果。又本案發生於000年0月00日18時47分許，而告訴人黃建齊係於同日19時13分抵達林口長庚醫院接受急診（見病歷卷第11頁），且當日經眼科會診，確認告訴人黃建齊眼球破裂出血、潛在性的鞏膜（即俗稱之眼白）裂傷等開放性眼球傷害（見病歷卷第15頁），此有告訴人黃建齊於該院之病歷可佐。被告匡仁銘既有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齊臉部之行為，且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接受醫院治療時，經醫師確認其有眼球破裂出血之情形，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與告訴人黃建齊所受如事實欄所示傷害間有因果關係乙節，即可認定。
  ㈢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為重傷，刑法第10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左眼球破裂」，醫囑欄記載：「病患因上症於110年7月14日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於110年7月14日住院，於110年7月19日出院」（見偵卷第15頁）；110年9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病患曾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院門診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9月16日回診視力值為左眼辨光感，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偵卷第46頁）；111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病患曾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院門診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11月25日回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已達法定失明標準，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審訴卷第97頁）。則由上開各診斷證明書可知，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翌日先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復於110年9月15日接受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然手術後其回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亦即僅能正確辨識眼前15公分內之正確手指數目），顯然已達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程度，而屬重傷無訛。
  ㈣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害致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查臉部有諸多如眼、耳、口、鼻等重要器官，倘朝臉部猛力攻擊，可能造成視能、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害結果，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能預見，被告匡仁銘為智識正常之人，客觀上亦無不能預見上情之事由，竟疏未預見上情，多次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齊之臉部，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害，則被告匡仁銘就告訴人黃建齊重傷害結果顯然具有過失，依前開說明，應負傷害致重傷害之罪責。
  ㈤被告匡仁銘雖辯稱告訴人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然經勘驗結果顯示，告訴人黃建齊於遭毆打過程中並無臉部朝下跌倒或臉部撞擊硬物之情形，自無因跌倒導致左眼重傷害之可能。至辯護人稱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並無因果關係云云，然由歷次診斷證明書可知，110年8月12日係就告訴人黃建齊於110年7月14日接受之第一次左眼球手術進行門診追蹤，之後經醫師評估認仍有進行後續手術必要，遂再於110年9月15日進行第二次左眼球手術，是110年8月12日當時醫院對於告訴人黃建齊左眼球之治療尚未完成，本無從就告訴人黃建齊左眼視力進行終局之評估，顯無從因當日診斷證明書未記載告訴人黃建齊視力問題，即認其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結果與被告匡仁銘之行為間無因果關係。是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均不可採。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經核並不足採，被告匡仁銘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匡仁銘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匡仁銘所為僅構成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然經檢察官提出補充理由書，就被告傷害告訴人黃建齊部分犯行，更正所犯法條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審酌二者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經檢察官、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於辯論時充分辯論，本院自得依更正後法條審理，而無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匡仁銘係因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間同一糾紛事由，於密接之時間，在相同地點，分別對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為傷害行為，客觀上難以強行分割，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對告訴人黃建齊犯傷害致重傷罪、對告訴人施婉瑋犯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致重傷罪處斷。
  ㈢爰審酌被告匡仁銘僅因路上偶遇素有嫌隙之鄰居即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竟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先猛力毆打告訴人黃建齊臉部多次，並毆打試圖阻止之告訴人施婉瑋，再持續對因左眼球重創而無力抵抗之告訴人黃建齊多次重擊，復對救夫心切而再度嘗試阻擋其暴行之告訴人施婉瑋頭部、臉部進行多次攻擊，其手段暴虐，終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左眼視力嚴重毀損之重傷結果，惡性實屬非輕。兼衡被告匡仁銘雖坦承傷害犯行，惟否認傷害致重傷犯行，復未賠償告訴人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須定期洗腎，經濟來源為家人資助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共同徒手毆打匡仁銘，致匡仁銘受有兩側大腿肌肉斷裂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所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匡仁銘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以及告訴人匡仁銘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主要論據。惟被告黃建齊、施婉瑋均堅詞否認有上開犯行，被告黃建齊於準備程序時辯稱不知道匡仁銘如何受傷，被告施婉瑋則辯稱沒有出手打人等語。其等共同辯護人則為被告黃建齊及施婉瑋辯稱：被告黃建齊所為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目的，至被告施婉瑋則無法預見被告黃建齊之行為，與被告黃建齊間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不構成共同正犯等語。
四、經查，被告黃建齊於衝突過程中持料理用刀具朝告訴人匡仁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之情，業經本院依監視錄影勘驗結果認定如事實欄所載，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匡仁銘兩側大腿肌肉斷裂之情，亦有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大腿傷口縫合照片存卷可查（見偵卷第16、17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被告施婉瑋部分：
    依勘驗結果顯示，被告黃建齊持刀為上開行為時，被告黃建齊跪趴在告訴人匡仁銘前方，被告施婉瑋雖站立在被告黃建齊前方，然視線落在剛走出超商之店員身上，並未注意被告黃建齊之動作（見訴字卷第70頁），自難認被告黃建齊持刀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當下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間有何犯意聯絡；又本案係因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路上偶遇告訴人匡仁銘時產生之糾紛，亦難認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間就上開傷害行為有何事前之謀議，是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匡仁銘傷害結果，與被告黃建齊間顯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自無構成傷害罪之餘地。
六、被告黃建齊部分：
  ㈠按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又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23條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侵害行為業已進行或正在持續者，均屬現在之侵害，須待該行為失敗無法發生結果，或攻擊者行為已完全結束或終局放棄，始得謂侵害業已過去。又正當防衛乃源於個人保護及維護法秩序原則，係屬正對不正之權利行使，並不要求防衛者使用較為無效或根本不可靠之措施。苟防衛者未出於權利濫用，而以防衛之意思，則防衛方法不以出於不得己或唯一為必要，只要得以終結侵害並及時保護被侵害之法益，均屬客觀必要之防衛行為，並不以侵害之大小與行為之輕重而有所變更。是防衛行為是否客觀必要，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重輕、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而綜合判斷；其標準乃在於一個理性之第三人，處於防衛者所面臨之情況，是否亦會採取同樣強度之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唯一手段為要件，並無須考慮所保護法益是否優越於所侵害法益之法益平衡問題，且防衛者如非不必要衝突之製造者，其是否能另以逃避、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擊行為，亦在所不問。
  ㈡經查，依本院勘驗結果所示，自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43秒起至被告黃建齊持料理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同日18時49分1秒止，告訴人匡仁銘持續不斷單方面攻擊被告黃建齊與試圖阻擋之被告施婉瑋，且於被告黃建齊已不堪攻擊蹲下身時，仍繼續朝被告黃建齊頭部重擊多次致其倒地(見訴字卷第54、55頁），全無停止攻擊之意思。又被告黃建齊持刀攻擊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雖發生於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情況，告訴人匡仁銘因而分神略為停手之際，而審酌告訴人匡仁銘先前攻擊行為並未因被告施婉瑋之阻擋，或因被告黃建齊倒地而停止，自難僅因告訴人匡仁銘之攻擊稍有暫歇，即認定其攻擊行為已經結束，且告訴人匡仁銘自同日18時49分39秒起至同日52分58秒止，仍持續攻擊被告黃建齊、施婉瑋長達3分鐘之時間（見訴字卷第56、57頁），顯然告訴人匡仁銘並無因超商店員查看而停手之意思。況就被告黃建齊而言，告訴人匡仁銘既係陸續攻擊，加以被告黃建齊之左眼球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朝其臉部攻擊之行為而破裂，顯然無法判斷或預期告訴人匡仁銘究竟於何時始願意罷手，是被告黃建齊於告訴人匡仁銘攻擊暫歇之際出手反擊，乃屬防衛自身及其妻即被告施婉瑋權利之合理行為。復審酌被告黃建齊左眼球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攻擊而破裂，告訴人匡仁銘非但未停下對被告黃建齊之攻擊，甚至進而攻擊試圖阻止之被告施婉瑋，則被告黃建齊持隨身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大腿，以期使對方喪失行動力之行為，亦難認有防衛過當之情事。是辯護人主張被告黃建齊所為構成正當防衛，應屬可採。
七、由上所述，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匡仁銘之傷害結果，與被告黃建齊間並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無從構成傷害罪名。至被告黃建齊雖有傷害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然核係就告訴人匡仁銘之不法侵害行為，為維護自身及被告施婉瑋之權利所為之防衛行為，應成立正當防衛，且無防衛過當之情形，而屬不罰之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施婉瑋、黃建齊應負任何刑事罪責，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施婉瑋、黃建齊犯罪，而應為被告施婉瑋、黃建齊無罪之諭知。
八、末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2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黃建齊因下咽惡性腫瘤第四期，於112年3月5日住院，於112年3月7日接受氣管切開手術及喉直達下咽切片手術，112年3月11日出院，有被告黃建齊林口長庚醫院112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被告黃建齊既已接受氣切手術，須使用呼吸器始能維持呼吸，復已因下咽惡性腫瘤達第四期，顯已難以到庭接受審判，而本院審理時既經被告黃建齊之辯護人為其實質辯護（見訴字卷第169、170頁），復經本院認應為被告黃建齊無罪之諭知，對其防禦權並無妨礙，依上開法條規定，毋庸停止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待其到庭，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294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姜長志偵查起訴，經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湘瑩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宥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婉瑋



            黃建齊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容以律師
被      告  匡仁銘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哲誠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
92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匡仁銘犯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施婉瑋、黃建齊均無罪。
    事  實
一、施婉瑋、黃建齊為夫妻，兩人與匡仁銘同為新北市○○區○○街
    0○00號之上下樓鄰居，雙方平日因故發生齟齬，於民國110
    年7月13日18時4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萊爾富便利
    商店前偶遇，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先由上往下朝黃建齊
    揮擊一拳，再以左手勾住黃建齊脖子，將黃建齊頭部按壓在
    胸前，以上勾角度朝黃建齊臉部使力揮擊一拳，過程中施婉
    瑋試圖拉開匡仁銘未果，匡仁銘再對黃建齊臉部揮擊一拳，
    並於施婉瑋試圖阻止匡仁銘時，對施婉瑋左太陽穴部位揮擊
    一拳，原扶著施婉瑋站立其身後之黃建齊受衝擊蹲下身，施
    婉瑋走到黃建齊身旁，匡仁銘跟上前推開施婉瑋後，朝蹲在
    地上之黃建齊頭部接連揮擊兩拳，將黃建齊打倒在地，此時
    上開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黃建齊爬起身蹲在匡仁銘面前
    ，持料理用刀具（未扣案）朝匡仁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
    ，匡仁銘隨即再朝黃建齊臉部、頭部、後腦部位揮擊多次，
    黃建齊走避後，施婉瑋上前阻擋匡仁銘與其發生拉扯，匡仁
    銘欲推開施婉瑋不成，接連朝施婉瑋頭部、臉部揮擊多次。
    匡仁銘上開行為致使黃建齊受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
    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等傷害，以致黃建齊左眼
    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符合法定失明標準，達於嚴重減損
    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程度；至施婉瑋則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
    等傷害。
二、案經施婉瑋、黃建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請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匡仁
    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
    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
    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匡仁銘就其如事實欄所示傷害告訴人即被告黃建齊
    、施婉瑋等行為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重傷之
    犯行，辯稱：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施婉瑋抓住我
    左手，我怎麼可能打他打得這麼嚴重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
    稱：依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顯示，其接受左眼球
    破裂修補手術後只需要後續觀察，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
    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匡
    仁銘應僅構成傷害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匡仁銘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偶
    遇，被告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以事實欄所示方式攻擊告
    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等情，業據被告匡仁銘於警詢、偵訊、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4至6、11至13、
    49頁，審訴卷第91頁，訴字卷第103、168至170頁），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
    卷第37、38頁，訴字卷第121至127頁）、證人即超商店員廖
    妤晴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60頁）大致相符，並有現場
    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61至63頁）在卷可稽，復經
    本院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
    驗擷圖存卷可查（見訴字卷第54至57、61至90頁）。又告訴
    人施婉瑋因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等
    傷害，則有告訴人施婉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佐
    （見偵卷第14頁）。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依前引勘驗筆錄所示，被告匡仁銘於爭執發生之始，以左手
    勾住告訴人黃建齊之脖子，將其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
    度朝其臉部使力揮擊一拳（見訴字卷第55頁），其後亦多次
    朝告訴人黃建齊臉部、頭部揮擊（見訴字卷第55至57頁）。
    而告訴人黃建齊於偵訊時亦證稱：我被他打了一拳之後，我
    就昏掉了，我後來覺得我的眼珠快要掉出來了，我就一直扶
    著我的眼珠等語（見偵卷第38頁），足認被告匡仁銘確有朝
    告訴人黃建齊臉部猛力揮拳之行為，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黃
    建齊左眼重創之結果。又本案發生於000年0月00日18時47分
    許，而告訴人黃建齊係於同日19時13分抵達林口長庚醫院接
    受急診（見病歷卷第11頁），且當日經眼科會診，確認告訴
    人黃建齊眼球破裂出血、潛在性的鞏膜（即俗稱之眼白）裂
    傷等開放性眼球傷害（見病歷卷第15頁），此有告訴人黃建
    齊於該院之病歷可佐。被告匡仁銘既有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
    齊臉部之行為，且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接受醫院
    治療時，經醫師確認其有眼球破裂出血之情形，則被告匡仁
    銘之傷害行為，與告訴人黃建齊所受如事實欄所示傷害間有
    因果關係乙節，即可認定。
  ㈢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為重傷，刑法第1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診斷
    欄記載：「左眼球破裂」，醫囑欄記載：「病患因上症於11
    0年7月14日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於110年7月14日住院
    ，於110年7月19日出院」（見偵卷第15頁）；110年9月16日
    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
    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病患曾於
    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院門診治
    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玻璃體切
    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9月16日回診視
    力值為左眼辨光感，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偵卷第46頁）
    ；111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
    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
    病患曾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
    院門診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
    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11月2
    5日回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已達法定失
    明標準，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審訴卷第97頁）。則由上
    開各診斷證明書可知，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翌日先接受左
    眼球破裂修補手術，復於110年9月15日接受左眼玻璃體切除
    、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然手術後其回診視力值為左
    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亦即僅能正確辨識眼前15公分內
    之正確手指數目），顯然已達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程度，而
    屬重傷無訛。
  ㈣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重
    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
    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
    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
    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
    害行為足以引起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
    ，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害致重傷之
    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
    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
    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
    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
    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
    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
    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
    、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
    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查臉部有諸
    多如眼、耳、口、鼻等重要器官，倘朝臉部猛力攻擊，可能
    造成視能、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
    害結果，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能預見，被告匡仁銘為智識正
    常之人，客觀上亦無不能預見上情之事由，竟疏未預見上情
    ，多次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齊之臉部，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
    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害，則被告匡仁銘就告訴人黃建齊
    重傷害結果顯然具有過失，依前開說明，應負傷害致重傷害
    之罪責。
  ㈤被告匡仁銘雖辯稱告訴人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然
    經勘驗結果顯示，告訴人黃建齊於遭毆打過程中並無臉部朝
    下跌倒或臉部撞擊硬物之情形，自無因跌倒導致左眼重傷害
    之可能。至辯護人稱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
    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
    為並無因果關係云云，然由歷次診斷證明書可知，110年8月
    12日係就告訴人黃建齊於110年7月14日接受之第一次左眼球
    手術進行門診追蹤，之後經醫師評估認仍有進行後續手術必
    要，遂再於110年9月15日進行第二次左眼球手術，是110年8
    月12日當時醫院對於告訴人黃建齊左眼球之治療尚未完成，
    本無從就告訴人黃建齊左眼視力進行終局之評估，顯無從因
    當日診斷證明書未記載告訴人黃建齊視力問題，即認其左眼
    視力嚴重減損之結果與被告匡仁銘之行為間無因果關係。是
    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均不可採。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經核並不足
    採，被告匡仁銘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匡仁銘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
    傷罪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匡仁銘
    所為僅構成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然經檢察官提出補充
    理由書，就被告傷害告訴人黃建齊部分犯行，更正所犯法條
    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審酌二者基本社
    會事實相同，且經檢察官、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於辯論時充
    分辯論，本院自得依更正後法條審理，而無庸再依刑事訴訟
    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匡仁銘係因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間同一糾紛事由，
    於密接之時間，在相同地點，分別對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
    為傷害行為，客觀上難以強行分割，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對
    告訴人黃建齊犯傷害致重傷罪、對告訴人施婉瑋犯傷害罪，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致重
    傷罪處斷。
  ㈢爰審酌被告匡仁銘僅因路上偶遇素有嫌隙之鄰居即告訴人黃
    建齊、施婉瑋，竟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先猛力毆打告訴人黃
    建齊臉部多次，並毆打試圖阻止之告訴人施婉瑋，再持續對
    因左眼球重創而無力抵抗之告訴人黃建齊多次重擊，復對救
    夫心切而再度嘗試阻擋其暴行之告訴人施婉瑋頭部、臉部進
    行多次攻擊，其手段暴虐，終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左眼視力
    嚴重毀損之重傷結果，惡性實屬非輕。兼衡被告匡仁銘雖坦
    承傷害犯行，惟否認傷害致重傷犯行，復未賠償告訴人等所
    受損害之犯後態度，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須定
    期洗腎，經濟來源為家人資助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
    絡，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共同徒手毆打匡仁銘，致匡仁銘受
    有兩側大腿肌肉斷裂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所為
    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依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
    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
    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
    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告訴人匡仁銘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錄影畫
    面，以及告訴人匡仁銘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主要論據。惟被告
    黃建齊、施婉瑋均堅詞否認有上開犯行，被告黃建齊於準備
    程序時辯稱不知道匡仁銘如何受傷，被告施婉瑋則辯稱沒有
    出手打人等語。其等共同辯護人則為被告黃建齊及施婉瑋辯
    稱：被告黃建齊所為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目的，至被告施婉瑋
    則無法預見被告黃建齊之行為，與被告黃建齊間不具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不構成共同正犯等語。
四、經查，被告黃建齊於衝突過程中持料理用刀具朝告訴人匡仁
    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之情，業經本院依監視錄影勘驗結
    果認定如事實欄所載，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匡仁銘兩側大腿
    肌肉斷裂之情，亦有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大腿傷口縫
    合照片存卷可查（見偵卷第16、17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
    定。
五、被告施婉瑋部分：
    依勘驗結果顯示，被告黃建齊持刀為上開行為時，被告黃建
    齊跪趴在告訴人匡仁銘前方，被告施婉瑋雖站立在被告黃建
    齊前方，然視線落在剛走出超商之店員身上，並未注意被告
    黃建齊之動作（見訴字卷第70頁），自難認被告黃建齊持刀
    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當下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間有
    何犯意聯絡；又本案係因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路上偶遇告
    訴人匡仁銘時產生之糾紛，亦難認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
    間就上開傷害行為有何事前之謀議，是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
    匡仁銘傷害結果，與被告黃建齊間顯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自無構成傷害罪之餘地。
六、被告黃建齊部分：
  ㈠按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
    ，不罰；又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23條前
    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侵害行為業
    已進行或正在持續者，均屬現在之侵害，須待該行為失敗無
    法發生結果，或攻擊者行為已完全結束或終局放棄，始得謂
    侵害業已過去。又正當防衛乃源於個人保護及維護法秩序原
    則，係屬正對不正之權利行使，並不要求防衛者使用較為無
    效或根本不可靠之措施。苟防衛者未出於權利濫用，而以防
    衛之意思，則防衛方法不以出於不得己或唯一為必要，只要
    得以終結侵害並及時保護被侵害之法益，均屬客觀必要之防
    衛行為，並不以侵害之大小與行為之輕重而有所變更。是防
    衛行為是否客觀必要，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重輕、
    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可資
    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而綜合判斷；其標準乃在於一個
    理性之第三人，處於防衛者所面臨之情況，是否亦會採取同
    樣強度之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唯一手段為要件，並
    無須考慮所保護法益是否優越於所侵害法益之法益平衡問題
    ，且防衛者如非不必要衝突之製造者，其是否能另以逃避、
    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擊行為，亦在所不問。
  ㈡經查，依本院勘驗結果所示，自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43秒
    起至被告黃建齊持料理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同日18時49
    分1秒止，告訴人匡仁銘持續不斷單方面攻擊被告黃建齊與
    試圖阻擋之被告施婉瑋，且於被告黃建齊已不堪攻擊蹲下身
    時，仍繼續朝被告黃建齊頭部重擊多次致其倒地(見訴字卷
    第54、55頁），全無停止攻擊之意思。又被告黃建齊持刀攻
    擊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雖發生於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情
    況，告訴人匡仁銘因而分神略為停手之際，而審酌告訴人匡
    仁銘先前攻擊行為並未因被告施婉瑋之阻擋，或因被告黃建
    齊倒地而停止，自難僅因告訴人匡仁銘之攻擊稍有暫歇，即
    認定其攻擊行為已經結束，且告訴人匡仁銘自同日18時49分
    39秒起至同日52分58秒止，仍持續攻擊被告黃建齊、施婉瑋
    長達3分鐘之時間（見訴字卷第56、57頁），顯然告訴人匡
    仁銘並無因超商店員查看而停手之意思。況就被告黃建齊而
    言，告訴人匡仁銘既係陸續攻擊，加以被告黃建齊之左眼球
    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朝其臉部攻擊之行為而破裂，顯然無法判
    斷或預期告訴人匡仁銘究竟於何時始願意罷手，是被告黃建
    齊於告訴人匡仁銘攻擊暫歇之際出手反擊，乃屬防衛自身及
    其妻即被告施婉瑋權利之合理行為。復審酌被告黃建齊左眼
    球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攻擊而破裂，告訴人匡仁銘非但未停下
    對被告黃建齊之攻擊，甚至進而攻擊試圖阻止之被告施婉瑋
    ，則被告黃建齊持隨身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大腿，以期使
    對方喪失行動力之行為，亦難認有防衛過當之情事。是辯護
    人主張被告黃建齊所為構成正當防衛，應屬可採。
七、由上所述，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匡仁銘之傷害結果，與被告
    黃建齊間並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無從構成傷害罪名。至
    被告黃建齊雖有傷害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然核係就告訴人
    匡仁銘之不法侵害行為，為維護自身及被告施婉瑋之權利所
    為之防衛行為，應成立正當防衛，且無防衛過當之情形，而
    屬不罰之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施婉瑋
    、黃建齊應負任何刑事罪責，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施婉瑋、
    黃建齊犯罪，而應為被告施婉瑋、黃建齊無罪之諭知。
八、末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前2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
    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被告黃建齊因下咽惡性腫瘤第四期，於112年3月
    5日住院，於112年3月7日接受氣管切開手術及喉直達下咽切
    片手術，112年3月11日出院，有被告黃建齊林口長庚醫院11
    2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被告黃建齊既已接受氣切
    手術，須使用呼吸器始能維持呼吸，復已因下咽惡性腫瘤達
    第四期，顯已難以到庭接受審判，而本院審理時既經被告黃
    建齊之辯護人為其實質辯護（見訴字卷第169、170頁），復
    經本院認應為被告黃建齊無罪之諭知，對其防禦權並無妨礙
    ，依上開法條規定，毋庸停止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94
    條第3項之規定，不待其到庭，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第294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姜長志偵查起訴，經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湘瑩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宥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婉瑋



            黃建齊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容以律師
被      告  匡仁銘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哲誠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92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匡仁銘犯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施婉瑋、黃建齊均無罪。
    事  實
一、施婉瑋、黃建齊為夫妻，兩人與匡仁銘同為新北市○○區○○街0○00號之上下樓鄰居，雙方平日因故發生齟齬，於民國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萊爾富便利商店前偶遇，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先由上往下朝黃建齊揮擊一拳，再以左手勾住黃建齊脖子，將黃建齊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度朝黃建齊臉部使力揮擊一拳，過程中施婉瑋試圖拉開匡仁銘未果，匡仁銘再對黃建齊臉部揮擊一拳，並於施婉瑋試圖阻止匡仁銘時，對施婉瑋左太陽穴部位揮擊一拳，原扶著施婉瑋站立其身後之黃建齊受衝擊蹲下身，施婉瑋走到黃建齊身旁，匡仁銘跟上前推開施婉瑋後，朝蹲在地上之黃建齊頭部接連揮擊兩拳，將黃建齊打倒在地，此時上開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黃建齊爬起身蹲在匡仁銘面前，持料理用刀具（未扣案）朝匡仁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匡仁銘隨即再朝黃建齊臉部、頭部、後腦部位揮擊多次，黃建齊走避後，施婉瑋上前阻擋匡仁銘與其發生拉扯，匡仁銘欲推開施婉瑋不成，接連朝施婉瑋頭部、臉部揮擊多次。匡仁銘上開行為致使黃建齊受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等傷害，以致黃建齊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符合法定失明標準，達於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程度；至施婉瑋則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施婉瑋、黃建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匡仁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匡仁銘就其如事實欄所示傷害告訴人即被告黃建齊、施婉瑋等行為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重傷之犯行，辯稱：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施婉瑋抓住我左手，我怎麼可能打他打得這麼嚴重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稱：依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顯示，其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後只需要後續觀察，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匡仁銘應僅構成傷害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匡仁銘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偶遇，被告匡仁銘基於傷害之犯意，以事實欄所示方式攻擊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等情，業據被告匡仁銘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4至6、11至13、49頁，審訴卷第91頁，訴字卷第103、168至17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37、38頁，訴字卷第121至127頁）、證人即超商店員廖妤晴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60頁）大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61至63頁）在卷可稽，復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存卷可查（見訴字卷第54至57、61至90頁）。又告訴人施婉瑋因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受有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則有告訴人施婉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佐（見偵卷第14頁）。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依前引勘驗筆錄所示，被告匡仁銘於爭執發生之始，以左手勾住告訴人黃建齊之脖子，將其頭部按壓在胸前，以上勾角度朝其臉部使力揮擊一拳（見訴字卷第55頁），其後亦多次朝告訴人黃建齊臉部、頭部揮擊（見訴字卷第55至57頁）。而告訴人黃建齊於偵訊時亦證稱：我被他打了一拳之後，我就昏掉了，我後來覺得我的眼珠快要掉出來了，我就一直扶著我的眼珠等語（見偵卷第38頁），足認被告匡仁銘確有朝告訴人黃建齊臉部猛力揮拳之行為，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黃建齊左眼重創之結果。又本案發生於000年0月00日18時47分許，而告訴人黃建齊係於同日19時13分抵達林口長庚醫院接受急診（見病歷卷第11頁），且當日經眼科會診，確認告訴人黃建齊眼球破裂出血、潛在性的鞏膜（即俗稱之眼白）裂傷等開放性眼球傷害（見病歷卷第15頁），此有告訴人黃建齊於該院之病歷可佐。被告匡仁銘既有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齊臉部之行為，且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接受醫院治療時，經醫師確認其有眼球破裂出血之情形，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與告訴人黃建齊所受如事實欄所示傷害間有因果關係乙節，即可認定。
  ㈢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為重傷，刑法第10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左眼球破裂」，醫囑欄記載：「病患因上症於110年7月14日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於110年7月14日住院，於110年7月19日出院」（見偵卷第15頁）；110年9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病患曾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院門診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9月16日回診視力值為左眼辨光感，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偵卷第46頁）；111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左眼創傷性眼球破裂，視網膜剝離併視網膜裂孔，水晶體脫位」，醫囑欄記載：「病患曾於110年9月2日、110年9月15日、110年9月16日至本院門診治療。病患曾於110年9月15日至本院手術治療：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病患110年11月25日回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已達法定失明標準，視力預後可能不佳」（見審訴卷第97頁）。則由上開各診斷證明書可知，告訴人黃建齊於案發後翌日先接受左眼球破裂修補手術，復於110年9月15日接受左眼玻璃體切除、水晶體移除併矽油填充手術，然手術後其回診視力值為左眼僅能辨數指眼前15公分（亦即僅能正確辨識眼前15公分內之正確手指數目），顯然已達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程度，而屬重傷無訛。
  ㈣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害致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查臉部有諸多如眼、耳、口、鼻等重要器官，倘朝臉部猛力攻擊，可能造成視能、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害結果，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能預見，被告匡仁銘為智識正常之人，客觀上亦無不能預見上情之事由，竟疏未預見上情，多次猛力攻擊告訴人黃建齊之臉部，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害，則被告匡仁銘就告訴人黃建齊重傷害結果顯然具有過失，依前開說明，應負傷害致重傷害之罪責。
  ㈤被告匡仁銘雖辯稱告訴人黃建齊是自己跌倒造成重傷害，然經勘驗結果顯示，告訴人黃建齊於遭毆打過程中並無臉部朝下跌倒或臉部撞擊硬物之情形，自無因跌倒導致左眼重傷害之可能。至辯護人稱告訴人黃建齊110年8月12日診斷證明書並未提及視力問題，故後續視力減損與被告匡仁銘之傷害行為並無因果關係云云，然由歷次診斷證明書可知，110年8月12日係就告訴人黃建齊於110年7月14日接受之第一次左眼球手術進行門診追蹤，之後經醫師評估認仍有進行後續手術必要，遂再於110年9月15日進行第二次左眼球手術，是110年8月12日當時醫院對於告訴人黃建齊左眼球之治療尚未完成，本無從就告訴人黃建齊左眼視力進行終局之評估，顯無從因當日診斷證明書未記載告訴人黃建齊視力問題，即認其左眼視力嚴重減損之結果與被告匡仁銘之行為間無因果關係。是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均不可採。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所辯經核並不足採，被告匡仁銘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匡仁銘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匡仁銘所為僅構成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然經檢察官提出補充理由書，就被告傷害告訴人黃建齊部分犯行，更正所犯法條為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審酌二者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經檢察官、被告匡仁銘及辯護人於辯論時充分辯論，本院自得依更正後法條審理，而無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匡仁銘係因與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間同一糾紛事由，於密接之時間，在相同地點，分別對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為傷害行為，客觀上難以強行分割，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對告訴人黃建齊犯傷害致重傷罪、對告訴人施婉瑋犯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致重傷罪處斷。
  ㈢爰審酌被告匡仁銘僅因路上偶遇素有嫌隙之鄰居即告訴人黃建齊、施婉瑋，竟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先猛力毆打告訴人黃建齊臉部多次，並毆打試圖阻止之告訴人施婉瑋，再持續對因左眼球重創而無力抵抗之告訴人黃建齊多次重擊，復對救夫心切而再度嘗試阻擋其暴行之告訴人施婉瑋頭部、臉部進行多次攻擊，其手段暴虐，終致告訴人黃建齊受有左眼視力嚴重毀損之重傷結果，惡性實屬非輕。兼衡被告匡仁銘雖坦承傷害犯行，惟否認傷害致重傷犯行，復未賠償告訴人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須定期洗腎，經濟來源為家人資助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共同徒手毆打匡仁銘，致匡仁銘受有兩側大腿肌肉斷裂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所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匡仁銘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以及告訴人匡仁銘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主要論據。惟被告黃建齊、施婉瑋均堅詞否認有上開犯行，被告黃建齊於準備程序時辯稱不知道匡仁銘如何受傷，被告施婉瑋則辯稱沒有出手打人等語。其等共同辯護人則為被告黃建齊及施婉瑋辯稱：被告黃建齊所為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目的，至被告施婉瑋則無法預見被告黃建齊之行為，與被告黃建齊間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不構成共同正犯等語。
四、經查，被告黃建齊於衝突過程中持料理用刀具朝告訴人匡仁銘大腿向前再向左劃一刀之情，業經本院依監視錄影勘驗結果認定如事實欄所載，且該行為造成告訴人匡仁銘兩側大腿肌肉斷裂之情，亦有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大腿傷口縫合照片存卷可查（見偵卷第16、17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被告施婉瑋部分：
    依勘驗結果顯示，被告黃建齊持刀為上開行為時，被告黃建齊跪趴在告訴人匡仁銘前方，被告施婉瑋雖站立在被告黃建齊前方，然視線落在剛走出超商之店員身上，並未注意被告黃建齊之動作（見訴字卷第70頁），自難認被告黃建齊持刀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當下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間有何犯意聯絡；又本案係因被告黃建齊、施婉瑋於路上偶遇告訴人匡仁銘時產生之糾紛，亦難認被告施婉瑋與被告黃建齊間就上開傷害行為有何事前之謀議，是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匡仁銘傷害結果，與被告黃建齊間顯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自無構成傷害罪之餘地。
六、被告黃建齊部分：
  ㈠按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又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23條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侵害行為業已進行或正在持續者，均屬現在之侵害，須待該行為失敗無法發生結果，或攻擊者行為已完全結束或終局放棄，始得謂侵害業已過去。又正當防衛乃源於個人保護及維護法秩序原則，係屬正對不正之權利行使，並不要求防衛者使用較為無效或根本不可靠之措施。苟防衛者未出於權利濫用，而以防衛之意思，則防衛方法不以出於不得己或唯一為必要，只要得以終結侵害並及時保護被侵害之法益，均屬客觀必要之防衛行為，並不以侵害之大小與行為之輕重而有所變更。是防衛行為是否客觀必要，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重輕、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而綜合判斷；其標準乃在於一個理性之第三人，處於防衛者所面臨之情況，是否亦會採取同樣強度之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唯一手段為要件，並無須考慮所保護法益是否優越於所侵害法益之法益平衡問題，且防衛者如非不必要衝突之製造者，其是否能另以逃避、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擊行為，亦在所不問。
  ㈡經查，依本院勘驗結果所示，自110年7月13日18時47分43秒起至被告黃建齊持料理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之同日18時49分1秒止，告訴人匡仁銘持續不斷單方面攻擊被告黃建齊與試圖阻擋之被告施婉瑋，且於被告黃建齊已不堪攻擊蹲下身時，仍繼續朝被告黃建齊頭部重擊多次致其倒地(見訴字卷第54、55頁），全無停止攻擊之意思。又被告黃建齊持刀攻擊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雖發生於超商店員走出超商查看情況，告訴人匡仁銘因而分神略為停手之際，而審酌告訴人匡仁銘先前攻擊行為並未因被告施婉瑋之阻擋，或因被告黃建齊倒地而停止，自難僅因告訴人匡仁銘之攻擊稍有暫歇，即認定其攻擊行為已經結束，且告訴人匡仁銘自同日18時49分39秒起至同日52分58秒止，仍持續攻擊被告黃建齊、施婉瑋長達3分鐘之時間（見訴字卷第56、57頁），顯然告訴人匡仁銘並無因超商店員查看而停手之意思。況就被告黃建齊而言，告訴人匡仁銘既係陸續攻擊，加以被告黃建齊之左眼球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朝其臉部攻擊之行為而破裂，顯然無法判斷或預期告訴人匡仁銘究竟於何時始願意罷手，是被告黃建齊於告訴人匡仁銘攻擊暫歇之際出手反擊，乃屬防衛自身及其妻即被告施婉瑋權利之合理行為。復審酌被告黃建齊左眼球已因告訴人匡仁銘攻擊而破裂，告訴人匡仁銘非但未停下對被告黃建齊之攻擊，甚至進而攻擊試圖阻止之被告施婉瑋，則被告黃建齊持隨身刀具劃傷告訴人匡仁銘大腿，以期使對方喪失行動力之行為，亦難認有防衛過當之情事。是辯護人主張被告黃建齊所為構成正當防衛，應屬可採。
七、由上所述，被告施婉瑋就告訴人匡仁銘之傷害結果，與被告黃建齊間並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無從構成傷害罪名。至被告黃建齊雖有傷害告訴人匡仁銘之行為，然核係就告訴人匡仁銘之不法侵害行為，為維護自身及被告施婉瑋之權利所為之防衛行為，應成立正當防衛，且無防衛過當之情形，而屬不罰之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施婉瑋、黃建齊應負任何刑事罪責，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施婉瑋、黃建齊犯罪，而應為被告施婉瑋、黃建齊無罪之諭知。
八、末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2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黃建齊因下咽惡性腫瘤第四期，於112年3月5日住院，於112年3月7日接受氣管切開手術及喉直達下咽切片手術，112年3月11日出院，有被告黃建齊林口長庚醫院112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被告黃建齊既已接受氣切手術，須使用呼吸器始能維持呼吸，復已因下咽惡性腫瘤達第四期，顯已難以到庭接受審判，而本院審理時既經被告黃建齊之辯護人為其實質辯護（見訴字卷第169、170頁），復經本院認應為被告黃建齊無罪之諭知，對其防禦權並無妨礙，依上開法條規定，毋庸停止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待其到庭，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294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姜長志偵查起訴，經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湘瑩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宥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